國立花蓮高商『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』自主管理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：100年3月23日部授教中（三）字第1000505042號函頒定之「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」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校內各處室對所執行的子計畫，能夠按時程確實執行。

三、組織與工作流程：【附件一】【附件二】

（一）高職優質化推動委員會：由校長、秘書、各處室主任及組長、各學程主任、家長會長等組成。

1. 總召集：校長

2. 總執行：教務主任，負責計畫擬定、修訂、聯繫與會議召開。

3. 總管考：校長秘書，負責行政處室之協調與計畫考核，辦理本案相關行政事宜。

（二）計畫執行

	總督導
	總執行
	總管考
	計畫管考
	計畫項目

	校長
	教務主任
	秘書
	教務主任
	教師精進價值提升計畫

	
	
	
	教務主任
	優質免試就近入學計畫

	
	
	
	實習主任
	技能紮根技藝開花計畫

	
	
	
	應外科科主任
	趣味英語接軌國際計畫

	
	
	
	學務主任
	活力發展多元視野計畫

	
	
	
	總務主任
	安全校園優質服務計畫

	
	
	
	教務主任
	創意花商行銷花蓮計畫


四、實施方式：

（一）內部管考由學校以自主管理方式，每個月定期管考，填報計畫及經費執行進度報告與管制單。見【附件三】【附件四】

1. 每個月第3週由負責處室(科)填寫「執行進度與績效報告表」。

2. 每月第4週由管考處室針對「執行進度與績效報告表」進行管考，且提供回饋及建議給各計畫主要負責處室。

3. 每月定期召開行政會報，所有行政人員參加，檢討與修正相關行政與教學事宜，並檢核計劃執行進度與績效。期中、期末各召開一次「優質化推動委員會」及「管考會議」，視執行進度與所遭遇難題，進行檢討及修正。

（二）外部諮詢將不定期邀請專家與學者教授、駐區督學或教育部中部辦公室長官等進行外部諮詢，並持續追蹤建議改善之後續辦理情形。

（三）每學期至少1次接受教育部專業輔導團提供輔導諮詢，如有必要得不定期邀該團到校進行實地諮詢與輔導。

（四）利用校務會議、行政會報、教務會議、各學程會議、導師會報加強計畫宣導。並視計畫執行所遭遇難題，提各法定委員會議討論議決。

五、經費需求：由本優質化所提列的經費支付

六、本計畫經「優質化推動委員會」討論通過，陳　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